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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94/2021_2022__E6_B3_A8_E

5_86_8C_E5_AE_89_E5_c62_94670.htm 第三节 从业人员的权

利和义务 大纲要求： 1、从业人员的权利（8项） 知情权、建

议权、批检控权、拒绝权 避险权、求偿权、保护权、受教育

权 （大纲内容：知情权、建议权、批评权、检举权、控告权

、拒绝权、安全保障权、社会保障权、赔偿请求权） 2、负

责人的概念 法人 从事经营权的总经理、执行管等 3、从业人

员的义务（3项） 遵章守纪、接受教育、报告危害 第四节 安

全生产的监督管理（53-67） 大纲要求： 1、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体制（NO.9） 综合监管-专业监管 2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

举报制度 举报制度（No.63）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，公开举报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件

地址，受理有关安全生产的举报；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

实后，应当形成书面材料；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，报经有关

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。 3、社会监督制度（No.64、No.65）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均有

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或者举报。 居民

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

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，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或

者有关部门报告。 4、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的职权 监

管部门 No.54 行政审批权-监督检查权 检查-纠正违法行为-责

令排除隐患-查扣不合格装备 5、监察部门的职权（No.61） 

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，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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